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世界无线局域网应用发展联盟会费制度

第一条会费是世界无线局域网应用发展联盟（以下简称

“联盟”）的经费来源之一， 根据本联盟章程规定，会员

有按时交纳会费的义务。为明确会员缴纳会费的标准，规范

会费管理，根据联盟登记地国有关法律和法规的规定，结合

联盟的具体情况，制定本制度。

第二条联盟设理事单位会员、高级会员、普通会员和观

察会员。

理事单位会员是指由联盟会员大会选举产生的理事单

位及届中增补的理事单位。

高级会员、普通会员、观察会员是指享有不同会员权益，

且其会员类型申请已被批准的会员单位。

其中，观察会员的有效期为自申请被批准之日起一年，

到期后可申请继续担任观察会员或申请转成为其他类型会

员。

联盟各类会员的权益和管理的具体办法由理事会制定。

第三条联盟按会员类型分别收取会费。会费标准的制定

和修改应当召开联盟会员大会，应当有 2/3 以上(含本数)会员

出席，并经出席会员 1/2以上（含本数）表决通过方能生效。

未经本条规定的形式和程序，任何人或组织均不得擅自修改

会费标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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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条会费标准

(一) 理事单位会员 30万元人民币/年 

(二) 高级会员 10万元人民币/年 

(三) 普通会员 2万元人民币/年 

观察会员，以及科研院所、高等院校等非营利组织担任

会员免收会费。

第五条会费使用与管理

(一)  按照本联盟章程规定，会费将全部用于为会员提供

服务以及联盟章程规定的业务范围内事业的发展。

(二) 本联盟会费使用执行登记地国家规定的财务管理制

度，明确审批程序和使用开支范围，保证会费合理、有效的

使用，并接受财务、税务等有关部门的监督审计。

(三) 本联盟定期向会员公布会费收支情况，接受联盟会

员大会的审查。

第六条会员不按时交纳会费的，本联盟有权决定对其减

少服务项目、内容或停止服务，会员参加联盟活动时不享受

优先权和优惠权。根据本联盟章程规定，会员如果超过 1年

无故不缴会费视为自动退会。

第七条联盟会员大会授权理事会对本制度进行解释，同

时授权理事会根据需要制定具体管理制度、执行办法或工作

细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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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八条本制度经【2022】年【7】月【18】日世界无线

局域网应用发展联盟（WAA）第一次会员大会暨第一届理事

会第一次会议表决通过，自通过之日起生效。


